
工业固废协同处置技术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8 月 24 日，梅州市粤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工业固废协同处

置技术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自行验收会。现场验收检查组成员有建设单位

（梅州市粤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专业技术专家、验收编制单位等。验收检查

组现场查阅并核实了项目运营期环保工作的落实情况。经认真研究讨论，提出验

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梅州市粤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投资 689.6 万元，于梅州市梅江区长沙镇黄洞

村（地理坐标：北纬 24.1229°，东经 116.0738°），建设“工业固废协同处置

技术技改项目”（下称本项目）。项目占地面积 30015m
2
，建筑面积 15000m

2
，员

工 80 人，年产 1.6 亿块环保机制砖。项目是在原生产装备和技术的基础上进行

升级改造，通过技术升级及装备升级将污泥作为原料按一定比例混合后加入制砖

生产线中，代替部分页岩，使得本生产线达到协同处置建筑废料、弃土、页岩、

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废渣、炉渣、污泥等一般固体废物的目的。建筑废料、弃

土、页岩、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废渣、炉渣、污泥等一般固体废物来源于梅州

市内。当梅州市内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不满足项目生产时，本项目将协同处置从

异地收集的建筑废料、弃土、页岩、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废渣、炉渣、污泥等

一般固废。污泥主要来源于洗砂污泥，建筑打桩污泥，矿山选矿泥浆，食品厂活

性污泥，陶瓷污泥，造纸污泥、大理石抛光污泥，水洗高岭土污泥，河道、水塘

沉积淤泥，城市、生活污泥，不含鞣工艺皮革生产产生的污泥等。本项目生产过

程中使用的原材料不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所列；对于不明确是否具有危

险特性的原材料，应当委托危险废物鉴定机构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T298-2007）对原材料进行危险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确定其属性，经鉴别



不属于危险废物的原料才能用于环保机制砖的生产。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处理 25

万 t生活污泥、造纸污泥等污泥和 19.25 万吨工业废渣、炉渣等一般工业固废。

该项目建设过程中，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和“三同时”制度。环保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梅州市粤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委托重庆丰达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月完成《工业固废协同处置技术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并

于 2019 年 4 月取得《关于工业固废协同处置技术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梅区环建函【2019】037 号）。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689.6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5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21.8%，环保设施按环评要求建设，目前已经落实到位，运行正常。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对工业固废协同处置技术技改项目进行整体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工程与环评阶段对比，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营运期的废水主要有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项目在原料加水搅拌、砖烧制过程中和烧制后，需要成型用水和

设备冷却水，该部分水在砖坯烧制和设备冷却过程中均汽化蒸发，无生产废水排

放。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达农灌标准后用于项目附近农灌。

（二）废气



根据现场勘查，本项目粉状物料，原料均化均在半封闭料场中进行；粉状物

料密闭输送，原料粉粹、筛分工序均采用密闭式作业；厂区道路硬底化，道路采

取清扫，洒水等措施，保持清洁；厂区设置了车轮清洗设施；

煤灰渣在混合前破碎、筛分产生的粉尘，通过在破碎阶段对破碎机、粉碎机、

滚筒筛各设置一个集气罩收集粉尘，通过管道引向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高空排

放。

建设单位将隧道窑余热由风机引入干燥窑进行再利用，隧道窑上安装风机将

余热烟气抽到干燥窑两边的烟墙中，然后由安装在干燥窑进砖口一端窑顶上的风

机抽出，隧道窑废气通过抽风机统一收集送入湿式双碱法[Na2CO3+Ca(OH)2]脱硫除

尘器进行处理。根据设计资料，隧道窑窑顶上的风机提供的动力能够克服砖坯对

烟气的阻力，将烟气全部抽到干燥窑中，用于烘干砖坯。干燥窑进砖口一端窑顶

上方配 1 台风机，其动力能够克服烟气在干燥窑中受到的阻力，烟气能够全部进

入脱硫除尘器进行处理。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于装载机、破碎、筛分系统、运输车辆、物料传输装置

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噪声，这些机械产生的噪声值通常为 60～95dB(A)。选用先进

的低噪声设备，并对各设备噪声采用建隔声间、设置减振垫等控噪措施，降低各

工作场噪声值。

（四）固体废物

项目固废主要为不合格产品、除尘器收集粉尘、沉淀池沉渣、生活垃圾及废

机油、废润滑油等。

四、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结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05）旱作标准限值要求。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符合《砖瓦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相关规定；NH3、HS 符合国家《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 中二级标准值。破碎排气筒、筛分排气筒产生的

废气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窑炉废气符合《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相关规定。

（3）厂界噪声

厂界四周噪声监测点监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 dB（A））的要求，达

标排放。

（4）固废

不合格产品、粉尘及沉淀池沉渣统一收集后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统一收集

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废机油、废润滑油统一存放于危险废物暂存间，产生量极

少，可用于润滑打窑车轴承。

五、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并审阅有关资料，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能按照项目环评

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建立了相应的环保管理制度，污染物排放达

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了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要求，已具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梅州市粤

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工业固废协同处置技术技改项目环保设施通过验收。现场验

收检查组提出以下建议：

（1）项目应定期清理除尘器，确保粉尘经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达标排放。

（2）加强项目环境管理，健全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

（3）加强企业清洁生产管理，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加强厂区定期洒水除

尘管理，减少无组织粉尘排放；

（4）严格按环评报告及批复对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的要求执行；

（5）建设单位应制定一套严谨、高效的应急处理机制，确定发生事故后能

作用及时、有效的反应，将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6）建议建设单位定期检査污染防治和监控设施运行状况，保证废气得到

有效处置，若发生非正常排放，应立即停产检修。

（7）建设单位应根据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做好环境管理台账

记录要求及一般固体废物台账管理要求。

六、验收人员

验收人员名单（见附件 1）。

七、其他

根据《建设项目管理条例》以及企业自行验收相关要求，将本项目验收组

意见、验收监测报告和验收检查组要求的补充说明等相关材料在公司公示栏和

公众网站上进行公示；建设单位公开上述信息同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生态环

境部门报送相关信息，并接受监督检查。



附件 1 验收人员名单


